
 

 

 

 

 

泉教函〔2020〕82 号 

                                     答复类型：B 

 
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第 1115号建议的协办意见函 

 

泉州市农业农村局： 

我局协办的《关于美丽乡村向乡村振兴推进发展的建

议》（人大建议第 1115 号），相关答复意见反馈如下, 供参

考。 

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快乡村教育发展，深化乡

村教育改革，打好教育脱贫攻坚战，补齐教育事业发展短板，

全面促进教育公平，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按照市委、

市政府部署，我局已制定泉州市乡村教育质量提升三年行动

方案（2018-2020 年），在五个方面工作中，进一步推进完善

乡村教育公共配套服务。 

（一）实施乡村教师提质提量工程方面 

1.推进教师“县管校聘”改革。继续贯彻落实《泉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泉州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 年）的意见》，全面推进教师“县管校聘”改革，

将机构编制部门按校核定的事业编制统一由县级教育行政

部门统筹管理。在核定的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内，由县级教

育部门统筹调配辖区内各校的教师编制和岗位职数，并向同

级编制、人社、财政部门备案。 

2.健全乡村教师补充机制。继续通过新任教师公开招

聘、专项公开招聘、在人员规模控制数内招聘编外合同教师

等方式提前储备师资，为乡村教师队伍注入新鲜血液。注重

培养能承担多门学科教学任务的小学教师和“一专多能”的

初中教师，引导各地结合乡村教师岗位特点，放宽招聘条件，

简化招聘程序择优聘用优秀人才至乡村教学点任教。 

3.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继续实施乡村校长助力工程

和乡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不断提高乡村校长的教育管理能

力和乡村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充分发挥县级教师培训机构

的功能，推进县级教师进修学校标准化建设，通过专项培训、

搭车培训、落地培训等方式，多渠道、多形式为乡村教师提

供实用、有效的培训，着力提升乡村教师队伍素质。 

（二）实施乡村学校管理水平提升工程方面 

1.推进乡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管理标准化。推动落实教

育部《义务教育管理标准》，以“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

建设与评估为抓手，促进乡村学校规范办学、科学管理、质

量提升。 

2.推进乡村普通高中达标内涵建设。推动落实省教育厅

《福建省达标高中评估办法》，组织做好省达标高中复查工



 

 

作，促进乡村普通高中进一步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教育质量。 

3.推进优质学校示范辐射带动。深化农村薄弱学校“委

托管理”，完善“捆绑考核”机制，提高改革实效，推动“名

校办分校”“老校带新校”“强校扶弱校”及多形式对口帮扶

等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实施教学开放制度，帮助

薄弱校提升教学质量，进一步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 

（三）实施乡村学校教研能力提升工程方面 

1.推进“1+1+N”质量提升计划。即：1所强校对口带动

1 所乡村学校，并多形式多样化开展送教送研下乡活动，通

过优质资源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提升乡村学校教学教研能

力与水平。 

2.推动乡村学校教学改革。以“义务教育教改示范性建

设学校”培育建设为抓手，引导学校持续推进育人方式和教

学方式改革，全面提升乡村教育质量。注重提升课程领导力，

推动国家、省、地方三级课程有效落实，加强课程文化建设，

推进校本课程设计与开发、开展分层递进教学、科学实施课

程管理与评价等举措，打造符合泉州市教育特色的“乡村好

课堂”，促进校长、教师、学生、课程与学校文化深度融合。 

3.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升级优化全市教育教学

资源共享平台，构建市、县、校三级共建共享的远程互动课

堂模式，推广“中心学校带基层校”“一校带多点、一校带

多校”的网络教学、教研模式，推动城乡师生“同步课堂”

“同上一堂课”, 实现城乡优质资源共享。深化“三通两平



 

 

台”建设与应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开展“智慧课堂”“微

课”“慕课”“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

等活动。深入开展教师信息化应用各项活动，培育建设中小

学信息化示范校，加快提升中小学教师应用信息技术能力，

增强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四）实施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提升工程方便 

1.全面改善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加强寄宿制学校建

设。 2018-2020 年计划投资 13500 万元，建设完成后将惠及

学生 11.1 万人，特别是惠及寄宿生 2.5 万人。建设项目包

括：教学及学生生活用房建设 36416 平方米，室外运动场地

建设 17000 平方米，围墙建设 9160 米，护坡建设 9860 立方

米，购置图书 133530 册，添置课桌椅 10011 套，购置计算

机 2503 台。 

2.提升乡村普通高中办学条件。2018-2020 年计划投资

30000 万元，支持农村高中建设，规划建设校舍 8万平方米，

教学设备和生活设施设备等。 

  3.支持乡村幼儿园建设。2018-2020 年计划投资 18900 万

元，建设 30 所乡村幼儿园（即每年建设 10 所幼儿园），建

筑面积 6.3 万平方米，预计新增学位 6000 个。 

（五）实施乡村学生关心关爱服务工程方面 

1.加强乡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切实加强留守儿童的教

育关爱保护以及困境儿童的教育保障工作，落实属地责任，

建立台账，全面掌握留守儿童基本情况，加强关爱服务和救

助保护，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确保留守儿童人身安全。完善



 

 

家校联动、社区关怀和志愿服务等机制，加强心理健康、道

德法治和公共安全教育，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2.加强乡村残疾儿童服务保障。加强特殊教育基础能力

建设，巩固标准化特殊教育学校创建成果。促进普特融合、

普职融通，完善特殊教育服务体系。加快农村中小学随班就

读资源教室建设，对通过市级确认的中小学随班就读基地校

给予资金补助，同时加强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工作的指导管

理。充分挖掘职业学校资源扶持特教学校开展职业教育，把

国家级“医教结合”实验成果推广辐射到农村，落实特殊教

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完善特殊教育服务保障机

制。补足配齐特殊教育教职工，加强特教师资培养培训。落

实“一人一案”全纳教育，巩固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

普及水平，基本普及残疾少年儿童 15 年免费教育。 

3.加强乡村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帮扶。健全学生资助制

度，大力推进“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抓好各级各类

助学政策落实，保障所有农村贫困学生享有平等接受教育机

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不断提高学生营

养健康水平。 

4.加强乡村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健全部门联动协调机制，加强校园周边及学生上下学

路段危险水域、危险路段的摸排整治，有效消除安全隐患。

多渠道加强学生安全教育，落实安全教育课程，定期开展应

急疏散演练，强化家长监护责任。加强农村寄宿学生安全管

理，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寄宿生安全管理各项制度，



 

 

确保学生住宿安全。 

 

分管领导：蔡琦瑜 

经办人员：余增杰 

联系电话：22762502 

 

 

                                    泉州市教育局 

                                   2020 年 3 月 31 日 

 

 

 

 

 

 

（主动公开） 

抄送：市人大人事代表委、市政府督查室。 

 

 

 


